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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吴证券”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

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公布的《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

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》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

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

吴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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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债券名称 

2016 年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；江苏瀛洲发展集

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（保障性住房）（第一期）；

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（保障性住

房）（第二期） 

二、债券简称及代码 

债券简称 代码 

PR 瀛洲债 139230 

19 瀛洲 01 151916 

19 瀛洲 02 162603 

三、核准文件 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公司

债券核准的批复》（发改企业债券【2016】235 号），公司发行不超过

8 亿元的公司债券。 

根据《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

无异议的函》（上证函【2019】637 号），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

币 5.7 亿元的公司债券。 

四、债券发行的主要条款 

（一）债券简称：PR 瀛洲债   代码：139230 

1、债券名称：2016 年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。 

2、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为 7 年期。 

3、发行规模：人民币 8 亿元整。 

4、票面金额：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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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发行价格：按面值平价发行，以 1,000 元为一个认购单位，

认购金额必须是人民币 1,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,000 元。 

6、上市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银行间市场。 

7、债券形式：本次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。 

8、票面利率：4.33% 

9、起息日：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9 月 21 日。 

10、付息日：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9 

月 21 日。（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

第 1 个工作日）。 

11、兑付日：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9

月 21 日（上述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

1 个工作日）。 

12、还本付息方式：每年付息一次，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，

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、第 4、第 5、第 6、第 7 个计息年度末

分别偿付本金的 20%、20%、20%、20%、20%，最后五年每年的应

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首日起

不另计利息，本金自兑付首日起不另计利息。 

13、担保情况：无。 

14、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 8 亿元，拟 5.38 亿

元用于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一期安置房、海州区瀛洲梧桐里一期、

二期安置房建设项目，剩余 2.62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（二）债券简称：19 瀛洲 01   代码：1519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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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债券名称：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9 年

公司债券（保障性住房）（第一期）。 

2、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3 年，附第二年末发行人调整

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 

3、发行规模：人民币 31,000 万元。 

4、票面金额：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。 

5、发行价格：按面值平价发行。 

6、挂牌转让场所：上海证券交易所。 

7、债券形式：本次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。 

8、票面利率：7.99% 

9、起息日：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9 年 7 月 30 日。 

10、付息日：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7 月 30 日（如遇法定节

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）。

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付息日为 2020 年至

2021 年每年的 7 月 30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

的第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）。 

11、兑付日：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7 月 30 日（如遇法定

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利

息)。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为 2021 年

7 月 30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

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)。 

12、担保情况：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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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幸福

里工程项目建设（已纳入省级计划）以及补充流动资金。 

（三）债券简称：19 瀛洲 02   代码：162603 

1、债券名称：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9 年

公司债券（保障性住房）（第二期）。 

2、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3 年，附第二年末发行人调整

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 

3、发行规模：人民币 26,000 万元。 

4、票面金额：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。 

5、发行价格：按面值平价发行。 

6、挂牌转让场所：上海证券交易所。 

7、债券形式：本次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。 

8、票面利率：7.80% 

9、起息日：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9 年 11 月 22 日。 

10、付息日：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1 月 22 日（如遇法定节

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）。

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付息日为 2020 年至

2021 年每年的 11 月 22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

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）。 

11、兑付日：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11 月 22 日（如遇法

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

利息)。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为 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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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1 月 22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

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)。 

12、担保情况：无。 

13、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幸福

里工程项目建设（已纳入省级计划）以及补充流动资金。 

五、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及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

2020 年 7 月 16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

于子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子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基本情况 

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连云港滨河置业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滨河置业”）的樱花社区一期，位于连云港市海州区

浦南镇迎春花路南、红枫树路西，根据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，滨河置

业应当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，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，

将经验收合格，并且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。由于樱

花社区一期尚未达到办证条件，未在上述期限内交付，买受人（共计

75 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）陆续向海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

求发行人子公司滨河置业赔偿逾期交房违约金。 

近一段时间内，由于向滨河置业主张违约金的业主人数过多，其

所主张的违约金标准及违约金的总额已超出滨河置业财务所能承受

的范围。  

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张尧祝、伏艳与连云港滨河置业

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。对被执行人的动产、不动产及其他财

产权利进行了全面调查，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并于

2020 年 3 月 9 日发布了执行裁定书[(2019)苏 0706 执 4804 号]，将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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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置业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二、未来计划 

滨河置业与工程施工方江苏兴厦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协

商加快施工进度完善办证条件，及时将商品房交付业主，并根据未来

自身的财务状况积极解决上述违约案件。 

三、子公司被纳入失信执行人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

截至 2019 年末，滨河置业总资产为 48,248.39 万元，净资产为

8,188.09 万元，营业收入为 0.92 万元。发行人总资产为 1,668,497.01

万元，净资产为 565,342.66 万元，营业收入为 64,525.38 万元。滨河

置业总资产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占发行人的比例为 2.89%、1.45%及

0.00%。上述比率均未超过 30%，因此该事件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

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东吴证券作为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，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

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

响的事项，并将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

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及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

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。 

六、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

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，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

定联系人。 

联系人：王珑蓉 

联系电话：0512-62938590、0512-62938525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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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瀛洲发展集

团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债券受托管理人：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   月   日 


